东风区卫生和计划生育局2018年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年度报告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》(以下简称《条例》)、东风区人民政府办公室《关于做好2018年度政府信息公开报告编制公布工作的通知》要求，结合东风区卫生和计划生育局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开展情况，由局政府信息公开领导小组办公室编制。报告全文包括概述、政府信息公开情况、存在的主要问题及2019年工作思路等4部分组成。本年度报告中所列数据的统计期限自2018年1月1日起至2018年12月31日止。现向社会公布东风区卫生和计划生育局2018年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年度报告。
    一、概述
    2018年，区卫生计生局认真贯彻落实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》和《佳木斯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做好2018年全市政务公开工作的实施意见》，立足部门职能，健全组织机构，保障了政府信息公开工作依法、及时、准确、有序地开展。一是加强组织领导，成立了以局长为组长，分管副局长为副组长，具体业务负责人为成员的信息公开工作领导小组，切实保证了政府信息公开工作领导力量。二是健全规章制度，建立健全了东风区卫生和计划生育局信息公开工作制度，对信息公开遵循的原则、内容形式等作出具体规定。三是明确责任，指定专人负责信息公开工作，做好公开信息审查、信息报送、实时更新等工作。四是拓宽政府信息公开渠道，丰富公开形式。利用各种传统公开方式的同时，加强网上公开，方便群众了解相关信息。
    二、政府信息公开情况
    （一）主动公开政府信息情况
    主动公开的政府信息，主要通过东风区人民政府网站、东风区卫生和计划生育局网站等形式向公众公开。2018年，共主动公开政府信息43条,其中工作动态类信息22条、政策法规5条、公示公告12条，其他信息4条。
    （二）依申请公开政府信息情况
    2018年，区卫生计生局未收到信息公开的申请。
    （三）不予公开政府信息情况
    因无政府信息公开申请，没有不予公开政府信息情况。
    （四）因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行政复议、提起行政诉讼情况
    全年未发生因政府信息公开而提起的行政复议与行政诉讼案件。
    （五）涉及人大代表建议和政协委员提案办理结果情况
    2018年，区卫生计生局共办理答复人大代表建议和政协委员4件，满意率100%。
  （六）政府信息公开的收费及减免情况
    因无政府信息公开申请，全年未发生费用收支。
    三、存在的主要问题及改进措施
    2018年，区卫生计生局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取得一定进步，但与公众需求还存在一些差距，主要是政府信息公开工作规范性有待进一步加强，部分信息公开不够及时，政府信息公开目录还需进一步细化和完善，公开形式便民性需要进一步提高。
    四、2019年工作思路
    2019年，我局将继续贯彻落实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》和区委区政府有关要求，进一步扎实推进卫生计生政府信息公开工作。
    一是进一步加强对政务公开工作的领导、明确工作职责、完善规章制度、提高公开质量，使政务公开工作朝规范化、制度化方向发展。
    二是充分利用各种平台和渠道，深化公开内容，对涉及公众关心的重大问题、重大决策应该公开的及时公开，同时有区别地抓好对内与对外公开，提高公开针对性、实效性。
    三是加强政府信息公开人员队伍建设，强化责任意识和业务能力，进一步提高政府信息公开工作水平。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东风区卫生和计划生育局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2019年2月27日
